
海洋污染相关法律执行臻于完善

摘要：我国海域面积辽阔，为我们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然而伴随着发

展而来的海洋环境的污染，以及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

探究的。除了法律硬性规定，我们也应该在潜意识上自觉保护海洋，形成保护海

洋环境的共生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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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当今我们的经济蓬勃发展，离不开海洋经济对生产总值的卓越贡献。

而随着党十九大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下达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可谓

是蒸蒸日上。2020 年 10 月 15 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发布了《2020 中国海洋经

济发展指数》。该指数显示，在 2019 年，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经济

实力稳步增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内生动力不断积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

然而，倘若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稳步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不得

不关注海洋发展过程中伴之而来的海洋污染问题。石油泄漏、盗采海砂、海洋倾

废、违法捕捞屡屡出现，无序排污、非法养殖、海岛违建难以杜绝……受传统海

洋生态环境规划陆海统筹意识不强、部分地区经济粗放发展等因素影响，海洋生

态系统正承载着来自陆海的双重污染和开发压力，近海污染严重等问题愈发凸显。

如今我们早已步入了“依法治国”的时代，相应地我们也应该推动依法治海。

而令人可喜可贺的是，我国关于海洋的法律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而在下

文中，将会对我国在海洋方面的法律问题进一步探讨。

本论：倘若要对我国现有的海洋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我们首先应该

对我国海洋的现状进行相关的了解。

《2019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中

向好，我国管辖海域一类水质面积比例同比略有上升，劣四类海域面积同比略有

减少，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中向好。

据了解，2019 年，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改善明

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提高 5.3 个百分点；渤海综合治理成效显著，近岸海域优

良水质比例同比上升 12.5 个百分点，劣Ⅳ类水质比例同比减少 3.7 个百分点；

入海河流水质不断提升，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下降 10.7 个百分点，“消劣”

工作初见成效。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面，完成“十四五”国家环境空气、地表

水、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优化调整，其中，海洋监测点位整合到 1359 个。

然而，石油泄漏、盗采海砂、违法捕捞等问题依旧层出不穷，无序排污、非

法养殖、海岛违建等现象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这些问题的存在，

我国的法律又岂能等闲视之？

在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其

中在第六章“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明确指出：海洋工

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各项有关海洋环境的保护标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单位



应当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在建设项目

开工前，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之前，必须征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

而在石油勘测开发以及输油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溢油事故的发

生。而倘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针对无序排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第七章第五十五条作

出规定：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书面申请，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禁

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废弃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

而违反此条法令的惩罚办法，在第八十五以及第八十六条也做出了明文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不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倾倒，或者向已经封闭的倾倒区倾倒废弃物的，

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严

重的，可以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违反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废弃物运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警告，并根据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海洋污染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我

们国家也在不断海洋相关法律进程的完善，从而为我国科学地治理广阔而又美丽

的海域面积环境提供了必要法律救济。

然而光有科学立法是远远不足的，还应当有公正合理的行政与司法与之相辅

相成。根据某些地方检察院反映，海洋环境违法主体错综复杂，污染整治往往涉

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但部门间会商研讨、联合执法等

情况较少，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完善。简单地概括，即为综合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

能动性不足，尚未形成有机联动的机制。

针对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第二章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中的第八以及第九条做出了规定：

第八条 国家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制定全国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

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毗邻重点海域的有关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行使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组织，负责实施重点海域区

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第九条 跨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有关沿海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

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跨部门的重大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协调；

协调未能解决的，由国务院作出决定。

由上可见，我国海洋治理在立法以及执行方面均已作出了详尽的明文规定，

而具体的各个有关事业单位以及部门也要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方

可迎来真正的“美丽海洋”，也是在践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征途中迈

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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